
中文广旅函〔2024〕87号

中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关于市十六届人大
四次会议第 2024032号议案转建议答复的函

苏荣昌等代表：

你们提出的《关于促进优秀乡土文化发展，推动乡村文

化振兴的建议》（议案转建议第 2024032号）收悉，经综合

市农业农村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意见，现答复如下：

此建议符合中山实际，对促进中山优秀乡土文化发展，

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将结合各部门的职能

和工作实际积极响应落实。

一、加强顶层设计，尽快加强历史文化遗产的调查、整

理工作

（一）推进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根据国务院部署，

2023 年 11 月起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按照普查工

作安排和要求，我局已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公布文件和不可

移动文物认定公布文件进行了全面归集核定，建立了市级文

物保护单位公布名录和已认定公布的不可移动文物名录。同

时全面梳理 2012 年以来我市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工作、文物

资源专项调查、区域性专题调查等已发现但未认定的不可移

动文物清单，以及历史建筑、工业文化遗产、农业文化遗产、

烈士纪念设施等相关行业已公布名录，录入《新发现不可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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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文物线索库》，共计 464 处，并纳入普查实地调查范围，

计划逐一开展实地调查。实地调查完成后，将依法认定、登

记并公布不可移动文物，建立全市不可移动文物资源目录，

丰富我市文物资源。

（二）调查整理非遗资源。今年 6月，批准罗三妹的传

说、中山壁画绘画技艺等 18 个项目列入中山市第十一批市

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并予以公布，动员社会各界积极自

觉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和保护工作，实现全市市级以

上非遗代表性项目数量“破百”，再创非遗项目保护新局面。

新增东凤镇永益小学、石岐街道柏基幼儿园、西区罗梁龙狮

武术馆、三溪酒楼有限公司等非遗传承基地共 16 个，多方

位推进我市非遗项目的保护、传承和传播工作。组织编撰《中

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开展 2024 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抢救性记录工程工作，拟对三角麒麟舞项目代表性传承

人赖就芳进行抢救性记录，有效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项

目的可持续发展。

二、在农村风貌改造中避免出现“千村一面”和乡村景

观城市化

市农业农村局结合本局职能，持续开展美丽乡村建设，

扎实推进农房管控和乡村风貌提升，力争建设湾区一流美丽

乡村。

（一）完善政策支持，建立规范有序、管控有效的农房

建设管理新秩序。制定《中山市历史文化村落农房管控和风

貌提升工作指导意见》《中山市全面推进农房管控和乡村风



貌建设专项提升实施意见》等文件，指导各镇街立足村域实

际，深入提炼特色，按照“保、留、清、拆、改、建”六大

原则，推进农房风貌管控工作，进一步提升乡村风貌。

（二）因村施策，“一村一策”推进典型村选树培育和

乡村风貌提升。组织各镇街编制和评审“百千万工程”典型

村培育和建设 3年方案时，要求各镇街 3年方案编制中需涵

盖农房风貌规划，农房风貌改造要坚持微改造，并适度调整

项目方案设计，达到整体协调和谐及绿化美化，充分实现典

型村培育建设与农房风貌提升相融合，推动“百千万工程”

典型村培育工作全面提质。

（三）尊重本底，以微改造着力推进农房风貌塑造与环

境提升。制定印发《中山市乡村建设“十要、十不要”》，指

导镇街尊重乡村风貌和现有主基调，顺应乡村发展脉络和规

律，突出地域特色和乡村特点，统筹推动以“见缝插绿”等

方式开展微绿化，实现乡村微改造提升，积极引导镇村按照

《中山市美丽乡村微改造工作指引手册》相关标准进行改造

与美化，同步开展村内人居环境提升工作，持续推进闲置用

地“四小园”建设以及“三线”整治提升、“四好农村路”

等工作，提升美化乡村风貌，打造具有中山特色的美丽乡村。

三、制定相关政策，统筹规划引导

（一）加强顶层制度设计。为规范和加强对我市不可移

动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革命遗址的保护利用资金管理，

我局特将《中山市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补助资金管理办法》《中

山市红色革命遗址保护利用经费使用管理办法（试行）》两



办法整合修订，完善优化与文物保护相关的政策法规。我局

还出台了《行政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服务规范》

《中山市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标准》等一系列制度文件，

指导基层开展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促进城乡文化设施均衡化

发展。

（二）加大财政投入力量。设立“中山市不可移动文物

岁修资金”，纳入中山市市级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补助资金统

筹安排，用于中山市不可移动文物日常监测和保养维修。

2023 年安排 546 万元补助 180 余个项目，2024 年，拟划拨

专项资金 300 万元，对 110 余个文物日常保养维护项目进行

补助。岁修制度的实施助力雍陌村、曹边村等历史文化名村

完成了雍陌村圣堂庙、曹边天后宫、曹边武侯庙等一批乡村

文物建筑的保养维护工程，有效保存了乡村文化的载体。

从 2016 年至 2018 年，我局通过财政补助方式，支持镇

街开展 270 家行政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2019

—2022 年，大力支持镇街开展自助图书馆建设、邻里文化家

项目建设、镇街薄弱公共文化设施提档升级、镇街图书馆升

级改造等，有力推进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水平；2023 年，

我局继续支持镇街开展香山书房建设，将一大批精品优质的

香山书房落户当地镇街和农村地区，得到群众和社会的一致

认可。

四、规范城乡文化，强化乡村文化服务

（一）加大乡村文化供给，有效促进城乡文化交流。我

局将镇街开展农村基层文化服务工作纳入每年全市公共文



化服务绩效考核范畴，并每年将考核结果全市公布，有效推

动农村文化活动开展。同时，根据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我局积极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农村文化建设，通过资金补助、

项目联动等方式，在镇街基层设立共享文化馆、共享阅读空

间、粤书吧、粤文坊等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结合当地的人文

资源和乡土文化，开设特色文化服务（如大涌镇开展红木雕

刻艺术体验、五桂山街道开展沉香技艺体验、小榄镇开展龙

狮武术体验等），有效延长我市文化馆总分馆服务体系，将

更多有特色、多元化的文化服务项目纳入全市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更好满足基层群众多元化的文化需求。

（二）引导各镇街开展特色文化品牌建设。我局注重引

导各镇街结合当地情况，融入当地乡土文化开展特色文化品

牌建设。经过多年的努力耕耘，目前全市基层文化站的品牌

文化项目已达近百个，如沙溪镇深入挖掘非遗文化资源和地

方特色美食文化，打造沙溪“四月八”文旅嘉年华，不断推

出沙溪特色文创产品，不断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活力。西区街

道的醉龙文化周、东区街道的金龙文化盛会、小榄镇的“i

分享”公共阅读服务、古镇的灯都文旅嘉年华、大涌红木雕

刻文化艺术季等基层文化站的文化品牌在全市享有很高的

知名度和美誉度，部分项目还获得省级、国家级的公共文化

服务品牌荣誉，有效地凝聚了当地群众的感情共识和文化共

识，推动当地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

五、激活文化资源，丰富传播机制

（一）有效利用文化资源，打造文旅出圈品牌。我局持



续举办“百千万工程”乡村文化品牌活动“金色大地”音乐

会，将金色大地音乐会打造成为中山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以文化振兴助推乡村振兴的特色品牌活动，吸引了线上线下

约数百万人次观看，带动乡村文旅集市直接消费总额超 300

万元，有力拉动民宿、营地、零售、农副产品销售等周边产

业消费。连续三年举办神湾菠萝文化旅游周，打造特色品牌

节庆活动，累计吸引游客累计 90 万人次、带来旅游收入超

7000 万元，扩展文旅 IP 延伸价值。通过修缮郑观应故居和

务仁巷 8号民居，建设新型公共文化空间——郑观应生平史

迹展馆。同时提升故居周边环境，成功打造郑观应文化展示

区，进一步打响香山文化“名人牌”。

（二）积极推进乡村优秀文化资源数字化。我局持续深

化各级新媒体阵地建设，进一步发挥基层舆论阵地引导群众、

服务群众的作用。加大对“三农”题材网络视听节目的支持，

增强优质内容资源供给。指导中山广播电视台策划《假日乡

村行》《博物香山》等“三农”题材影视节目，宣传镇街的

美丽乡村，感受中山乡村新面貌；在文旅中山微信公众号、

中山文旅云等新媒体平台开展“三农”题材宣传工作。2023

年，中山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平台开设《聚焦“百千万工程”

促乡村全面振兴》《文明村镇展风采 示范引领共创建》等专

栏，推出报道超过 600（次/篇），累计阅读量超 500 万。刊

播公益广告超过 1400 次，总时长超过 1600 分钟。《我是共

产党员：使命》入选广东省广播电视局 2023 年度乡村振兴

惠农节目库。



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升队伍整体素质

（一）完善乡村人才培养体系。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积极深化农业农村专业技术人才职称制度改革，大力推进

“乡村工匠”职称评审工作。率先在全省首推“花卉种植”

“广式腊味”两大特色和传统产业“乡村工匠”职称评审工

作。首批 118 名农村专业技术人才获得乡村工匠职称证书，

被评为中级、初级职称专业技术人才，打通其继续申报副高、

正高职称的上升渠道，调动乡村人才扎根农村发展积极性，

提高乡村人才社会地位。加强乡村人才待遇激励，从而能吸

引更多人才返乡入乡、就业创业，推动在全社会形成尊重乡

村人才的良好风气。

（二）建设农村文化队伍。我局搭建组织平台，为基层

文化工作者开展图书资料、群众文化、文物博物专业中级和

初级职称评审和认定工作，激励一大批基层文化从业人员参

与行业职称评定工作，有效提升基层文化工作人员专业素质。

在我市制定的《行政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服务规

范》中明确要求每个行政村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务必建立不

少于 3支文体团队，发挥乡村文化热心人、文化骨干的作用，

组建各村文旅志愿服务，并将此内容要求纳入当年的基层综

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提质增效验收项目，有效推动基层文化队

伍建设。制定《中山市文广旅局资助业余文艺团队实施办法》，

每年开展业余文艺团队公益演出活动资助申报工作，资助一

批具有一定水平的基层业余文艺团队深入农村社区、学校厂

企等人群密集公共区域开展文艺演出惠民工作，在演出实践



中磨炼和提升文艺团队演出水平，积极提升基层文化队伍素

质。加强乡村文化工作能手的业务联系和工作指导，除了每

年针对基层文化从业人员开展业务培训学习之外，还与基层

文化工作能手建立起良好的沟通关系，及时掌握基层文化工

作人员的动态，为其提供更多服务，如与我市石岐区政府历

史文化顾问、中山市曲艺家协会荣誉主席、中山市戏曲研究

会荣誉会长缪文森先生编排的粤剧作品提供演出便利、推荐

民众街道新伦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樊雄伟参评并入选

2021年度乡村文化和旅游能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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